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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中第5章(除5. 3. 3外)、第6章和第日章(除9. 1外)为强制性的条款，其余为推荐性的

条款 。

    本标准与ISO 11601:1999《推车式灭火器 性能和结构》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根据我国的资源情况和实践证明，在A,B类火试验用燃油和木材上作了保留，这样的保留不妨碍

标准的技术水平。本标准与ISO 11601:1999的编写格式及顺序上有差异，并增加了检验规则一章、附

录 A和附录 B.

    本标准代替GB 8109-1987((推车式灭火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前版标准相比:将GA 107-1995《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GA 77.1-1994《推车式1211

灭火器》,GA 77.2-1994《推车式化学泡沫灭火器》和GA 77. 3-1994((推车式干粉灭火器》等标准的有

关性能参数、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纳人了本标准，在编写格式及顺序上作了修订，增加了第2章规范性

引用文件、第 5章灭火剂、驱动气体、充装量和型号、6.8喷射的电绝缘性能、第9章标志和颜色和第10

章手册，同时将标准的名称更名为《推车式灭火器》。

    本标准中附录A和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GA 107-1995,GA 77. 1-1994,GA 77. 2-1994和GA 77. 3-1994等标准

废止 。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跃伟、康鸿翔、邵国平、毛毅平、陈兴璐。

    本标准于 1987年 7月首次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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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车 式 灭 火 器

范围

    本标谁规定了推车式灭火器的定义、分类、灭火剂、驱动气体、充装量和型号、性能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和标志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总质量大于25 kg，但不大于450 kg的推车式灭火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灭D类火的推车式灭火器。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065 二氟一氯一澳甲烷灭火剂

    GB 4066. 1 干粉灭火剂 第 1部分:BC干粉灭火剂(GB 4066.1-2004, ISO 7202:1987,NEQ)

    GB 4066. 2 干粉灭火剂 第2部分:ABC干粉灭火剂(GB 4066. 2-2004, ISO 7202:1987,NEQ)

    GB 4351. 1手提式灭火器 第1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
    GB 4396 二氧化碳灭火剂

    GB 5099 钢质无缝气瓶(GB 5099-1994,neq ISO 4705:1983)

    GB 5100 钢质焊接气瓶(GB 5100-1994,neq ISO 4706:1989)

    GB 6051 三氟一漠甲烷灭火剂(1301灭火剂)

    GB/T 11640 铝合金无缝气瓶

    GB 15308 泡沫灭火剂通用技术条件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推车式灭火器 wheeled fire extinguisher

    指装有轮子的可由一人推(或拉)至火场，并能在其内部压力作用下，将所装的灭火剂喷出以扑救火

灾的灭火器具。

3.2

    有效喷射时间 effective discharge time
    在喷射控制阀完全开启状态下，自灭火剂从喷嘴喷出开始至喷射流的气态点出现的这段时间。

3.3

    完全喷射 complete discharge

    在喷射控制阀保持完全开启的状态下，当推车式灭火器喷射达到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相等时，称为

完全喷射。

3.4

    喷射距离 bulk range

    在喷射控制阀完全开启状态下，当灭火剂被喷出50%时，喷射流的最远点至推车式灭火器喷嘴之

间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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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喷射滞后时间 delayed-action time of discharge
    从推车式灭火器的操作机构开启或达到相应的开启状态时起，至灭火剂从喷嘴开始喷出的这段

时间 。

3.6

    喷射剩余率 rate of residual extinguishing medium
    在完全喷射后，推车式灭火器内部剩余的灭火剂量相对于原始充装量的质量百分比。

3.7

    工作压力(Ps)  service pressure
    按额定充装和加压的推车式灭火器在20℃环境中至少放置18h后的内部平衡压力。

3.8

    最大工作压力(P_)  maximum service pressure

    按额定充装和加压的推车式灭火器在55℃环境中至少放置18 h后的内部平衡压力。

3.9

    水压试验压力(只)test pressure
    推车式灭火器的筒体(或瓶体)进行水压试验时加压的压力。

3. 10

    最小爆破压力(P�)   minimum burst pressure

    推车式灭火器的承压部件进行爆破试验时被加压至破裂时的压力。

3. 11

    A类火 class A

    固体有机物质燃烧的火，通常燃烧后会形成炽热的余烬。

3. 12

    B类火 class B

    液体或可熔化固体燃烧的火。

3. 13

    C类火 class C

    气体燃烧的火。

3. 14

    D类火 class D

    金属燃烧 的火 。

3. 15

    推车贮气瓶式灭火器 gas cartridge extinguisher
    灭火剂由推车式灭火器上的贮气瓶释放的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的压力驱动的推车式灭火器。

3. 16

    推车贮压式灭火器 stored-pressure extinguisher
    灭火剂由贮存于推车式灭火器同一容器内的压缩气体或灭火剂蒸气压力驱动的推车式灭火器。

3. 17

    洁净气体灭火剂 clean agent
    非导电的气体或汽化液体的灭火剂，这种灭火剂能蒸发，不留残余物。

3. 18

    充装密度 fill density
    每升容积中充装的灭火剂质量(以kg为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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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

    气态点 gas point
    推车式灭火器的喷射流由从主要喷射灭火剂转换到主要喷射驱动气体时的转换点。

3.20

    驱动气体 propellant

    用于喷射灭火剂的不可燃烧的压力气体。

3.21

    单位产品 unit

    为实现抽样检查的需要而划分的基本单位，单个推车式灭火器为单位产品

3.22

    批 batch

    在一个生产班中用相同的材料在相同生产线上生产出的相同单位产品的总体。

3.23

    检查批 inspection batch

    为实施抽样检查汇集起来的单位产品。

3.24

    样本单位 sampling unit

    从批中随机抽取用于检查的单位产品。

3.25

    样本 sample
    样本单位的全体。

3.26

    样本大小 sample size

    样本中包含的样本单位数。

3.27

    不合格 defect

    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的要求。

3.28

    初检查 original inspection
    对提交的检查批进行的第1次检查。经第1次检查被拒收的批经返工后再次提交检查不算初

检查 。

分类

  按充装的灭火剂分类

目前，推车式灭火器的类型如下:

—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

—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 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

注1: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可以包括清水或带添加剂的水，如润湿剂、增稠剂、阻燃剂或发泡剂等等。

注2:干粉可以是 BC型或 ABC型

注 3;洁净气体灭火剂的生产和使用受蒙特利尔协定或国家法律和法规的控制。

  按驱动灭火荆 的型式分类

— 推 车贮气瓶式灭 火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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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车贮压式灭火器

5 灭火荆、驱动气体、充装f和型号

5.1 灭火剂

5.1.1 二妞化碳灭火剂

    推车式灭火器中使用的二氧化碳灭火剂应符合GB 4396,

5. 1.2 洁净气体灭火剂

    推车式灭火器中使用的洁净气体灭火剂应符合GB 4065或GB 6051，或其他相关的标准。

5.1.3 干粉灭火荆

    推车式灭火器中使用的干粉灭火剂应符合GB 4066. 1,GB 4066. 2和其他相关的标准。
5. 1.4 泡沫原液

    推车式灭火器中使用的泡沫原液应符合GB 15308和其他相关的标准。

5.2 驱动气体

    用于贮压式和贮气瓶式推车式灭火器的驱动气体应是具有最大露点一55℃的空气、氢气、二氧化

碳、氦气、氮气或这些气体的混合气体

    注:用于贮压式水基型推车式灭火器的驱动气体不需要满足露点的要求

5. 3 充装f

5.3. 1 充装密度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的充装密度不应大于。.74 kg/L,
    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的充装密度不应大于推车式灭火器筒体设计的充装密度值。

5.3.2 充装误差

    推车式灭火器的灭火剂充装误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额定充装量的一5% -0%e

—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额定充装量的一2%~+2%。

    —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和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额定充装量的一5%-0%,

5.3.3 额定充装f

    下面是推荐的推车式灭火器的额定充装量(即规格):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20 L,45 L,60 L和125 L,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20 kg,50 kg,100 kg和125 kg,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和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10 kg,20 kg,30 kg和50 kg.
5.4 型 号

    推车式灭火器的型号编制方法如下:

      M 口 T  Z/口 ]

装量(单位:kg或L)

灭火剂特征代号(见附录A)

式灭火器(推车贮气瓶式灭火器和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不写)

代号(见附录A)

灭火器

注:如产品结构有改变时，其改进代号可加在原型号的尾部，以示区别.



GB 8109- 2005

6 性 能要求

6. 1 使 用温度范围

    推车式灭火器的使用温度应取下列规定的某一温度范围:

    +5℃ 一+550C;

    一5℃一+550C;

    一10℃一+550C;

    一20℃一+550C;

    一300C  -+550C;

    一400C  -+550C;

    一550C  -+550C。

6.2 有效喷射时间和喷射距离

6.2. 1 有效喷射时间

6.2. 1. 1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的有效喷射时间不应小于40 s，且不应大于210 s,

6.2. 1.2 除水基型外的具有扑灭A类火能力的推车式灭火器的有效喷射时间不应小于30 s,

6.2. 1. 3 除水基型外的不具有扑灭A类火能力的推车式灭火器的有效喷射时间不应小于20 so

6.2.2 喷射距离

    具有灭A类火能力的推车式灭火器，当按7.1.1试验时，其喷射距离不应小于6m。对于配有喷雾

喷嘴的水基型推车式灭火器，其喷射距离不应小于3 m,

6.3 使用温度范围内的喷射性能

    推车式灭火器在标志的使用温度范围内应能操作。按7.1.2进行试验，应满足下列的要求:

    a) 推车式灭火器应能正常操作;

    b) 喷射滞后时间不应大于5 s;

    C 在完全喷射后，喷射剩余率不应大于100a,

6.4 间歇喷射性能

    推车式灭火器按7.1.3方法进行喷射，从打开喷射控制阀至灭火剂喷出的时间不应大于1s，并且

在关闭喷射控制阀后的is内应停止灭火剂的喷出。在完全喷射后，喷射剩余率不应大于10%.

65 密封性能

6.5. 1 由灭火剂蒸汽压力驱动的推车式灭火器和二氧化碳贮气瓶，按7.4. 1方法检查质量，其泄漏率

不应大于相当于每年5%额定充装量的损失率。

6.5.2 充有驱动气体的推车贮压式灭火器和充有非液化气体的贮气瓶，按7. 4.2方法检查压力，其泄

漏率不应大于相当于每年5%工作压力的损失率。

6.5.3 推车贮压式灭火器和贮气瓶按7. 4. 3浸水法进行气密性试验时，不应有气泡泄漏现象。

6.6 车架和行驶性能

6.6. 1 车架组件

    推车式灭火器的车架组件应设计成具有固定和运载推车式灭火器所有部件和零件的功能，且当推
车式灭火器在竖立的位置向任何方向翻倒时，该推车式灭火器筒体或气瓶、喷射软管的固定单元和所有

的其他部件应能得到保护。

6.6.2 喷射软管的固定装置

    喷射软管组件和喷射控制阀应被安全地固定在贮藏盒或夹紧装置中。在危急的场合，喷射软管应

能被快速简便地展开，并无绞缠。

6.6.3 行驶性能

6.6.3. 1 推车式灭火器应设计成一个人能容易地在水平地面上和在有2%坡度的坡面上推(或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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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 推车式灭火器以竖直位置存放时，该车架应能靠自身的支撑稳固地竖立在地面上，当从竖直

  的位置倾斜 100时，应能靠自重返回其原位置。从竖直存放位置倾斜到推(或拉)行位置时，施加在手把

上的力不应大于400 N。推车式灭火器以斜躺位置存放时，从斜躺的存放位置抬起到推(或拉)行位置，

则施加在手把上的力不应大于400 N。当在手把离地面垂直高度为((80士5)cm的位置时，用来支撑手

柄的力不应大于 150 N,

6.6.3.3 行驶机构应有足够的通过性能，在推(或拉)行过程中的最低位置(除轮子外)与地面间的间距

不应小于100 mm,

6.6.3.4 推车式灭火器在经受7.5. 4所述的一系列试验后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能按其工作的位置正常地喷射，在完全喷射后，喷射剩余率不应大于10%;

    b) 如车轮、轴和推车的配件出现损坏，其损坏程度不应影响一个人正常移动推车式灭火器;

    c) 不应有焊缝开裂;

    d) 虹吸管不应移位。

6.7 抗腐蚀性能

6.7. 1 抗外部腐蚀性能

    推车式灭火器应经受7.6.1的盐雾喷淋试验。试验后，试样表面涂层不得有肉眼可见的龟裂、脱落

等缺陷，操作部件应能正常工作。推车式灭火器筒体采用切片取样，试验后，自试样外周轮廓线至内

10 mm处的外表面涂层不作评定。开启机构和喷射控制阀的开启力或开启能量和保险解脱力应符合

6.10.8和6,10.9的要求。

    推车式灭火器上装有内部压力指示器时，则该指示器应密封，其表面应无可见的水汽等现象。

6.7.2 水基型灭火器的抗内部腐蚀性能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应按7.6. 2进行内部腐蚀试验。试验后，推车式灭火器筒体应剖成两段以便

于充分地作内部检查。其断面局部的防护涂层的开裂可不考虑。内部不应有可见的金属腐蚀，任何防

护涂层不应存在分离、开裂和气泡。灭火剂不应有可见的变色现象(不包括由于温度处理造成的灭火剂

变色)。

    注:由于温度变化而使灭火剂自然地出现变色是允许的。建议取两个灭火剂试样贮存在密封的玻璃容器内，并同

        推车式灭火器一样经受该温度循环周期，以便建立参考的样品。

6.8 喷射的电绝缘性能

    标志有适用于“火涉及到带电的电器设备”符号(见图3)的水基型推车式灭火器，按7. 7试验时，其

电流不应大于。.5 mA,

6.9 灭火性能

6.9. 1 灭A类火的性能

    适用于扑灭A类火的推车式灭火器的灭火性能以级别表示 它的级别代号由数字和字母A组成，

数字表示级别数，字母A表示火的类型。灭火级别应采用7. 2的方法来确定，级别应是在该试验条件

下能够扑灭的最大规格的火。

    推车式灭火器的灭A类火的最小级别不应小于4A，且不宜大于20 Aa
6.9.2 灭B类火的性能

    适用于扑灭B类火的推车式灭火器的灭火性能以级别表示。它的级别代号由数字和字母B组成，

数字表示级别数，字母B表示火的类型。灭火级别应用7. 3的方法来确定，级别应是在该试验条件下

能够扑灭的最大规格的火。

    推车式灭火器扑灭B类火的最大级别不宜大于297 Bo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和推车式干粉灭火器的灭B类火的最小级别不应小于144 Bo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和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的灭B类火的最小级别不应小于43 B,

6.9.3 灭C类火的性能

    包含在本标准中的能灭C类火的推车式灭火器的灭火性能，在本标准中没有试验要求。仅仅只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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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可以标志具有扑灭C类火的能力。

6. 10 结构要求

6. 10. 1 低压的推车式灭火器用筒体

    工作压力(P,)小于等于2.5 MPa的低压的推车式灭火器用筒体应符合6. 10. 1. 1至6.10.1.7的

要求 。

6.10.1.1 推车式灭火器的钢质焊接筒体的材料、设计、制造、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应符合GB 5100的

要求。其中水压试验压力(P)为1. 5倍的最大工作压力(尸、)，或2. 0 MPa，取其中较大者。

6. 10. 1.2 钢质焊接筒体应按 7.14进行压力交变试验。试验后该筒体应无裂缝、泄漏等缺陷，且应符

合GB 5100中爆破试验的要求。
    注:凡上下封头为标准椭圆形或半球形，且过渡直边不小于10 mm的推车式灭火器可免做压力交变试验。

6.10.1.3 不锈钢筒体应采用含碳量不大于。.03%的奥氏体不锈钢。不锈钢筒体的封头和封底应采

用完全退火的材料拉伸而成。其余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应符合6.10.1.1和6.10.1.2,
6.10.1.4 铝筒体应采用无缝结构。筒体的材料、设计、制造、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等应符合

GB/T 11640的要求，并且筒体的最小测量壁厚不应小于2. 0 mm,

6.10.1.5 与筒体相连接的部件，其制造与配合应使应力集中和腐蚀危险最小。对于焊接的部件，其金

属应与筒体的材料相一致。

6. 10. 1.6 筒体制造厂应获得进货材料的成分分析的合格证书，并应保持检测的有效性。

6.10. 1.7 应考虑避免塑料件与金属件之间可能采用的螺纹连接。应不采用粗螺纹。

6. 10.2 高压的推车式灭火器用瓶体

    工作压力(P})大于2. 5 MPa的高压的推车式灭火器用瓶体和驱动气体贮气瓶，采用钢质材料制造
的瓶体，其材料、设计、制造、试验和检验规则等应符合GB 5099的规定;采用铝质材料制造的瓶体，其

材料、设计、制造、试验和检验规则等应符合GB/T 11640的规定;采用缠绕复合材料制造的瓶体，其材

料、设计、制造、试验和检验规则等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6. 10.3 器头、阀门和瓶 口

6. 10.3. 1 推车式灭火器的器头或阀门应设有卸压结构，以保证在带压情况下能够完全拆卸。

6. 10.3.2 器头或阀门与筒体的螺纹连接件应至少有4牙全螺纹相啮合，并且要求至少有2牙全螺纹

相啮合时能卸压。

6.10.3.3 对于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其瓶口的内径不应小于50 mm，对于其他类型推车式灭火器，其瓶

口的内径不应小于19 mm,

6. 10.3.4 推车式灭火器的外螺纹颈座应有足够的高度，当在垫片移去时，器头或阀门不应碰到推车式

灭火器的封头。

6.10.3.5 器头或阀门与推车式灭火器筒体的连接应可靠，经7.8.2的水压试验，不得有渗漏、脱落及

明显的变形等缺陷。

6. 10.3.6 除非提供了超压保护装置，否则器头和阀门应经受筒体(或瓶体)要求的爆破试验压力1 min

而无破裂。试验方法按7.8.3进行。

6. 10.4 超压保护装里

    高压的推车式灭火器应设有超压保护装置，其尺寸和安装应适当，该装置的动作压力不应大于水压

试验压力(尸.)，但也不应小于最大工作压力(P_)。对于低压的推车式灭火器没有强制性配制超压保

护装置的要求，但是，如果使用了该装置，也应符合此要求。

6. 10.5 虹吸管

    推车式灭火器的虹吸管应采用与充装的灭火剂相容的材料制成。

6. 10.6 过滤器和防过充装置

6. 10.6. 1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的灭火剂喷射应通过一个过滤器。过滤器应设置在喷射通道的最小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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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前面，该过滤器的每个孔的面积应小于喷射通道的最小横截面的面积。过滤器孔的总面积应至少

等于喷射通道的最小截面积的5倍

6. 10.6.2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应提供一个保证充装时不过量的装置或标记。

6. 10.7 喷射软管和喷射控制阀

6. 10.7. 1 推车式灭火器应配有喷射软管，其长度不应小于4. 0 m。推车式灭火器(除推车式二氧化碳

灭火器外)在喷射软管的末端应配有可间歇喷射的喷射控制阀，以便间歇操作和随时中断灭火剂的喷

射。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在喷射软管的末端应配有喷筒。

6. 10.7.2 喷射软管和喷射控制阀(或喷筒)的连接应可靠，在使用温度范围内应能满足使用的要求，并

且该连接结构的装配不应损伤喷射软管。在喷射软管的末端配有可间歇喷射的喷射控制阀的喷射软管

组件按7. 10. 1.2和7. 10.工.3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爆破压力应大于或等于下面相应的值。
    a) 除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之外的所有类型的推车式灭火器的喷射软管组件爆破压力为:

在((20士5)℃中进行试验，爆破压力为推车式灭火器最大工作压力(P-)的3倍;

在(55士5)℃中进行试验，爆破压力为推车式灭火器最大工作压力(Pm)的2倍。

    b)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的喷射软管组件爆破压力为:

        — 在((2。士5)℃中进行试验，爆破压力为推车式灭火器最大工作压力(P-)的1. 5倍;

        — 在(55+5)℃中进行试验，爆破压力为推车式灭火器最大工作压力(Pm)的1. 25倍。

6. 10.7.3 喷射控制阀按7.10.2. 1进行间歇喷射后的泄漏试验，其压力或质量的第2次测量值不应小

于第1次测量值的75%.

6. 10.7.4 喷射控制阀应经受7.10.2. 2跌落试验，试验后不应有脆裂和折断等缺陷，并且开启力不应

大于300 N或5N·mo

6. 10.7.5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的喷筒与喷射软管连接处应配有一个能耐一50℃低温、电绝缘、绝热

和防静电的手柄，以保护操作者在使用期间不遭受伤害

6. 10.7.6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的喷筒应有足够的强度，按7. 10. 3方法试验后，喷筒不得有任何损

坏和明显的永久变形，喷筒应能在使用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在一50℃跌落试验时不应有脆裂和折断等

缺陷 。

6. 10.8 操作机构

    推车式灭火器可由刺穿、压把和/或其他破坏密封的装置来开启，从而释放内部灭火剂。作为推车

式灭火器喷射的开启机构的动作只须一次完成，不应重复，不应颠倒推车式灭火器进行喷射。在550C

时，开启机构和喷射控制阀的开启力或能量不应大于表1的规定值。

6. 10.9 保险装置

    推车式灭火器操作机构应设有一个保险装置，以防止误操作。该保险装置的解脱动作应不同于操

作机构的开启动作，并且解脱力不应大于100 N，但不应小于20 N。该保险装置还应能识别或指示推

车式灭火器是否被开启过。

                                      表 1 开启力或能11

开启方式 最大力/N 最大能量//J

操作杆 300

压把杆 300

冲击突头 3

阀轮或球 阀 5(N ·m)

6. 10. 10 压 力指示器

    推车贮压式灭火器应设有能指示其内部压力的指示器(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除外)，压力指示器

的性能应符合GB 4351. 1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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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 塑料件要求

6.11.1 推车式灭火器上使用的塑料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 定型后的塑料件应保证在材料、

结构和生产方法上的相同性。在材料、结构或生产方法上有改变时，应进行新的型式试验。

6. 11.2 承受内压的塑料件(指器头)应经受7.13.1的试验。老化试验后不应产生开裂，其老化试验之

前和经老化试验之后的爆破压力不应小于推车式灭火器筒体(或瓶体)的最小爆破压力。

6. 11.3 仅仅在推车式灭火器操作时受压的塑料件(指器头)应经受7.13.2的试验。其老化试验之前

和经老化试验之后的爆破压力不应小于推车式灭火器筒体(或瓶体)的最小爆破压力。如该塑料件暴露

于外部时，还应经受7. 13. 2.3的老化试验，试验后不应产生开裂。

6. 11.4 推车式灭火器内部的塑料虹吸管应按7. 13. 3进行耐灭火剂试验，试验后进行拉力或环形压扁

强度测定，其减弱值不应大于试验前测定值的4000,

7 试验方法

7. 1 喷射性能试验

    试验用称重仪器的误差不应大于被称推车式灭火器的额定充装量的千分之五;计时仪器的误差不

应大于士0.5 s(60 min内)。

7.1.1 有效喷射时间和喷射距离试验

7.1.1.1 将推车式灭火器称出质量后，放置在200C士5℃环境中，并保持24 h以上。

7. 1. 1.2 将推车式灭火器从20℃士5℃环境中取出，并按正常使用位置放置，在5 min内进行连续喷

射。试验时将喷射软管展开成工作状态，喷射控制阀〔或喷筒)保持水平，且离地面1 m高。先将喷射

控制阀打开，然后开启推车式灭火器的操作机构，测定喷射滞后时间和有效喷射时间。

7.1.1.3 在喷射的同时，测定喷射距离。在喷射方向的侧面放置黑色的带有长度计量标记的标志物来

指示水平距离，当推车式灭火器喷出50%灭火剂时，读取喷射流的最远点至推车式灭火器喷嘴之间的

水平距离 。

    注:喷射距离目测困难的地方，也可使用辅助手段，如对于推车式水、泡沫或干粉灭火器可以使用收集盒，对于推车

        式二氧化碳和洁净气体灭火器可以采用凝聚盘

7. 1. 1.4 待推车式灭火器完全喷射后，再称出质量，测出喷射剩余率。并测定灭火剂必无袭量。

7. 1.2 耐温度变化的喷射性能试验

7. 1.2. 1 将2具推车式灭火器按自然数编号，并分别称出质量。

7. 1.2.2 按表2的试验程序改变推车式灭火器的贮存温度。

7. 1.2.3 将推车式灭火器从试验箱(或室)内取出，并按正常使用位置放置，在5 min内进行连续喷射

试验时将喷射软管展开成工作状态，喷射控制阀(或喷筒)保持水平，且离地面I m高。先将喷射控制

阀打开，然后开启推车式灭火器的操作机构，测定喷射滞后时间。如从试验箱(或室)内取出推车式灭火

器后，在5 min内不能进行操作，则应采用适当的绝热方法来保持这推车式灭火器在试验箱(或室)内的

温度直至喷射。

                                        表2 温度周期

试验程 序 持续时间 奇数编号的推车式灭火器 偶数编号的推车式灭火器

1 (24士1)h
贮存在标志的最低使用温度

(温度误差士20C)
贮存在((55士2)0C

2 (24士llh 贮存在〔20士5)0C 贮存在(20士5)'C

3 (24士1)h 贮存在((55士2)0C
贮存在标志的最低的使用温度

(温度误差 士20C )

注:贮存温度是指试验箱(或室)内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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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4 待推车式灭火器完全喷射后，再称出质量，测出喷射剩余率。并测定灭火剂的充装量。

7. 1.3 间歇喷射性能试验

7. 1.3.， 将2具推车式灭火器分别称出质量。

7. 1.3.2 将2具推车式灭火器分别放置在(20士5)℃和(55士2)℃的试验箱(或室)内保持24 h以上。

7.1.3.3 将推车式灭火器从试验箱(或室)内取出，并按正常使用位置放置，在5 min内进行间歇喷射。

试验时将喷射软管展开成工作状态，喷射控制阀(或喷筒)保待水平，且离地面1 m高。先开启推车式

灭火器的操作机构，然后将喷射控制阀打开，由喷射控制阀控制，开启5。，关闭5s，循环进行直至完全

喷射 。

7.1.3.4 待推车式灭火器完全喷射后，再称出质量，测出喷射剩余率。

7.2  A类火灭火试验

7.2. 1 试验模型

    A类火灭火试验模型由整齐堆放在金属支架上(或其他类似的支架上)的木条构成，金属支架高为

(400士10)mm。见 图 1,

    木条应经过干燥处理，其含水率保持在1000̂ 14%(干燥时温度不应高于1050C);木材的密度在含

水率12%时应为。.45 g/cm3-0.55 g/cm3;木条的横截面为正方形，边长((39士1)mm，木材长度的尺寸

偏差为士10 mm.
    木条分层堆放，上下层木条成直角堆放，每层的木条应间隔均匀。试验模型为正方形木垛，其边长

等于木条的长度。试验模型的木条长度、根数及层数等参数应按表3的规定。木垛的边缘木条应固定

在一起，以防止试验时被灭火剂冲散。引燃 A类火试验模型的燃料采用汽车用汽油。

                                      表3  A类火试验模型

级别代号 木条数量/根 木条长度/mm 木条排列
  引燃盘尺寸/

mmX mm 又mm
引燃油量/11

4A 180 800 20层每层 9根 700 X 700 X 100 3.4

6A 230 925 23层每层 10根 825 X 825 X 100 4.8

IDA 324 1 100 27层每层 12根 1 000 X 1 000 X 100 7.0

1SA 450 1 190 30层每层 15根 1 090 X 1 090 X 100 7. 6

20A 561 1 270 33层每层 17根 1 170 X 1 170 X 100 8. 2

7.2.2 试验条件

7.2.2. 1  A类火灭火试验应在室内进行，环境温度为一10℃一十300C，试验室内的通风条件应满足木

垛自由燃烧的要求。

7.2.2.2 将推车式灭火器放置在((20+5)℃环境中24 h以上，试验时取出。

7.2.2.3 灭火试验可有专人操作，操作者应穿戴透明面罩、隔辐射热的防护服与手套。

7.2.3 试验步骤

7.2.3. 1 在引燃盘内先倒人高度为30 mm清水，再加人规定量的车用汽油。将引燃盘放人木垛的正

下方 。

7.2.3.2 点燃汽油，当汽油烧尽，可将引燃盘从木垛下抽出。让木垛自由燃烧。当木垛燃烧至其质量

减少到原来质量的5300̂ 57%时，则预燃结束。

    注:木垛燃烧时的质量损失可以直接测定或采用被证明可以提供相当一致结果的其他方法侧定。

7.2.3.3 预燃结束后即开始灭火。灭火应从木垛正面，距木垛不小于1. 8 m处开始喷射。然后接近

木垛，并向顶部、底部、侧面等喷射，但不能在木垛的背面喷射。灭火时应使推车式灭火器保持最大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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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并连续喷射，操作者和推车式灭火器的任何部位不应触及模型。

7.2.4 试验评定

7.2.4. 1 火焰完全被熄灭。在推车式灭火器完全喷射后的10 min内没有可见的火焰，即为灭火成功，

但10 min内出现不持续的火焰可不计。不持续的火焰定义为:火焰高度小于 50 mm，持续时间小于

1 min,

7.2.4.2 灭火试验中因木垛倒坍，则此次试验为无效，应重新进行。

7.2.4.3 灭火试验应进行3次，其中有2次灭火成功，则可判定该推车式灭火器达到此灭火级别。若

连续2次灭火成功，第3次可以免试。

1— 引嫩盘;

2— 木条;

3— 支架;

4— 基础(可包括称重设备)。

图1  A类火试验模型

7.3  B类火灭火试验

7.3. 1 试验模型

    B类火灭火试验模型由圆形盘内放人车用汽油构成。盘用钢板制成，壁厚为2.5 mm;深度150 mm-

20omm，误差士5 mm(面积为2耐以上的采用200 mm深度);盘内底部加清水垫平，其最大厚度不应
大于50 mm。模型尺寸见表4的规定。



GB 8109- 2005

表 4  B类火试验模型

7.3.2 试验条件

7. 3. 2. 1  B类火灭火试验可在室外进行，但风速不应大于3. 0 m/s。当下雨、下雪或下冰雹时不应进

行试验。试验时环境温度应在一100C -30℃之间。灭火时，油盘底部应与地面齐平(不能埋人地面下)，

但油盘底部有加强筋时，必须使油盘底部不暴露于大气中。

7.3.2.2 试验前将推车式灭火器放置在(20士5)℃环境中保持24 h以上，试验时取出。

7.3.2.3 灭火试验应有专人操作。操作者应穿戴透明面罩、隔辐射热的防护服和手套。

7.3. 3 试验步骤

7.3.3.， 点燃汽油，预燃 60 s

7.3.3.2 预燃结束后即开始灭火。在灭火过程中，推车式灭火器可以连续喷射或间歇喷射，但操作者

不得踏上或踏人油盘进行灭火

7.3.4 试验评定

7.3.4j 火焰熄灭后1 min内不出现复燃，且盘内还有剩余汽油，则灭火成功。

7.3.4.2 灭火试验应进行3次，其中2次灭火成功，则可判定该推车式灭火器达到此灭火级别。若连

续2次灭火成功，第3次可以免试。

7,3.4.3 对于推车式泡沫灭火器、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的灭火试验，每次试验应使用新的汽油

7.4 密封性能试验

7.4. 1 称重法

    将推车式灭火器(或贮气瓶)称出质量，然后放置在室内常温下。分别在第30天、90天、120天复称

质量。试验用称重仪器的误差不应大于被称推车式灭火器的额定充装量的千分之一。

7.4.2 测压法

    将推车式灭火器(或贮气瓶)放置在20℃士2℃环境中24 h后，测出其内压，然后放置在室内常温

下。分别在第30天、90天、12。天后，再放置在20℃士2℃环境中24 h后，测出其内压。压力测量仪的
精度不应低于0. 4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求。

7.4.3 浸水法

    将推车贮压式灭火器(或贮气瓶)的车架、喷射软管等附件卸下后，浸没在水温不低于50C(推车式

二氧化碳灭火器或贮气瓶浸没在水温55男℃)的清水槽中，保持30 min，并注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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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行驶性能试验

7.5.了 将推车式灭火器按其正常使用位置放在平整的水泥地上，并将推车式灭火器从垂直的位置偏离

100，然后释放，观察是否复位。

7.5.2 将测力仪安置在手把上，按6.6.3.2要求，测出支撑力。

7.5. 3 将推车式灭火器放置在平板上，用钢直尺测出最低位置(除轮子外)与地面间的间距。

7.5.4 将推车式灭火器按下面的步骤进行试验:

    a) 以(8-13)km/h的速率，在粗糙的路面上推(或拉)行8 km;

    b) 将推车式灭火器从300 mm高的平台上以轮子着地跌落于水泥地板上3次;

    C 以8 km/h的速率推或拉行推车式灭火器，并以一只轮子去撞击一堵垂直的水泥(或钢质，或

        砖质)的墙上;

    d) 推倒推车式灭火器，并以保险杆或推把着地;

    e) 称出推车式灭火器的质量，将喷射软管展开成工作状态，喷射控制阀(或喷筒)保持水平，且离

        地面1 m高。先将喷射控制阀打开，然后开启推车式灭火器的操作机构，待推车式灭火器完全

        喷射后，再称出质量，测出喷射剩余率。试验用称重仪器的误差不应大于被称推车式灭火器的

        额定充装量的千分之五。

    注:粗糙的路面指相当于3级公路的路面

7.6 抗腐蚀性能试验

7.6. 1 外部腐蚀试验

    外部腐蚀试验的试样应包括从推车式灭火器成品的筒体上割取的试件一块，其外表面积不应小于

360 cm'(对于焊接筒体试块应包含一段长度不应小于15 cm的焊缝)，以及推车式灭火器的开启机构和

喷射控制阀各一套;对外挂贮气瓶式推车式灭火器，还应包括贮气瓶一套。试验前对试样外表面作仔细

清洗，不留油腻和污物等。清洗时不准使用磨料或溶剂。然后将试样放人盐雾试验箱，试样与试样，以

及试样与试验箱壁之间不能接触

    盐雾试验的溶液由蒸馏水加人食用氯化钠配制而成，其浓度为(50士1)g/L，在25℃时的pH值为
6.5-7. 2之间，试验箱内的温度应保持在(35士5)0C,喷雾速率为((1-2)mL/h(将有效面积为80 cm'

的收集器，放人试验箱内24 h中所测得的平均速率)。试验箱内必要时应装有导流板，以防盐溶液直接

冲击试样表面，喷淋后的溶液不能再次使用。

    试验周期为480 h，试验周期内应连续喷雾不能停止。除了在检查或其他必要操作时才可短时打

开试验箱，但不能触摸试样表面。

    试验结束后取出试样，在室温下干燥24 h以上，再用温水小心清洗，除去任何盐的沉淀物。

    操作机构和保险装置的试验见7. 11和7.12

7.6.2 内部腐蚀试验

    将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放人试验箱(或室)内，按表5规定的试验温度及持续时间进行8次循环

8次温度循环试验后，将推车式灭火器内的灭火剂倒出，并观察灭火剂是否有变色现象。然后将推车式

灭火器剖成2段，检查筒体内部。

    注;作为此试验，可以使用具有相同的装配材料和相同的加工工艺的较小的推车式灭火器筒体作为试样。

                                            表 5 试验周 期

步 骤 试 验 温 度/℃ 持 续 时 间/h

1 标志的最低使用温度士3 24士1

2 20士 5 324

3 55士2 24士工

4 20士 5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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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电绝缘性能试验

    从绝缘支架上垂直悬挂一块尺寸为((1 m士25 mm) X (1 m士25 mm)的金属板，连接该板到一个变

压器，使该板与大地间建立一个((36士3.6)kV的交流电压。该回路的阻抗应是:当一个等于通常初级

电压10%的电压被加在初级上，且次级短路时，则该次级电流不小于。. 1 mA.

    固定推车式灭火器在一个绝缘支架上，喷射控制阀(或喷筒)固定在离金属板中心1 m处，与金属

板成直角，并且对准金属板。喷射控制阀(或喷筒)与大地相连接

    将金属板接通电源，然后开启推车式灭火器的操作机构，再将喷射控制阀打开(指:配有喷射控制阀

的推车式灭火器)，对着带电的金属板进行喷射，测量此时流过推车式灭火器与大地间的电流。

7.8 器头、阀门和瓶口试验

7.8.1 瓶口尺寸测f

    用卡尺测量瓶口内径。

7.8.2 水压试验

    将推车式灭火器(或贮气瓶)的器头(或阀门)与筒体(或贮气瓶)连接，如设有超压保护装置的器头

或阀门可卸取该装置，或采用适当的方法避免该装置在试验时动作，然后，连接到试验装置上，试验时应

确保推车式灭火器(或贮气瓶)的器头(或阀门)与筒体(或贮气瓶)的连接强度得到考核。

    试验水温不应低于5r-。压力测量仪的精度不应低于1.6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求。试验

装置应有安全保护措施。

    试验时先升压至最大工作压力，然后，反复进行数次，以排除水中气体;然后缓慢、均匀升压至推车

式灭火器的水压试验压力，在此压力下持续时间不应少于60 s，并在保压时间内仔细观察。

7.8.3 组破试验

    将经水压试验合格的器头或阀门进行试验，将试样连接到试验装置上。

    试验水温不应低于5'C。压力测量仪的精度不应低于1.6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求。试验

装置应有安全保护措施。

    试验时先升压至最大工作压力，然后，反复进行数次，以排除水中气体;然后缓慢、均匀升压至推车

式灭火器筒体的爆破压力。

7.9 超压保护装It试验

7.9.1 安全膜片动作试验

    此试验适用于采用安全膜片作为超压安全保护装置的推车式灭火器(或贮气瓶)。将安全膜片连同

整个装置一起，用液体加压至破裂。试验采用水作介质的，水温不应低于50C。压力测量仪的精度不应

低于1.6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求。

7.9.2 安全阀动作试验

    此试验适用于采用安全阀作为超压安全保护装置的推车式灭火器。将安全阀连同调整好的整套附

件装在试验台上，然后采用液体加压至安全阀动作。试验采用水作介质的，水温不应低于50C。压力测

量仪的精度不应低于1.6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求。

7.10 喷射软管和喷射控制阀试验

7.10.1 喷射软管试验

7.10.1.1 长度测f

    用钢卷尺测量喷射软管的长度，其长度不包括接头和喷射控制阀(或喷筒)。

7.10.1.2  (20士5)℃的垠破试验

    将喷射软管组件(包括与器头连接的接头和与喷射控制阀连接的接头)放人((20士5)℃环境中保持

24 h以上，然后在此温度环境中进行试验，将喷射软管组件连接到专用的水压试验台上，考核喷射软管

的强度及喷射软管与组件间的连接强度。

    试验时水温不应低于20'C。压力测量仪的精度不应低于1.6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求。

  14



GB 8109- 2005

    试验时，先排除管路中的气体，然后缓慢加压直至爆破。

7. 10. 1. 3  (55士5)℃的爆破试验

    将喷射软管组件(包括与器头连接的接头和与喷射控制阀连接的接头)放人((55士5)℃环境中保持

24 h以上，然后在此温度环境中进行试验，将喷射软管组件连接到专用的水压试验台上，考核喷射软管

的强度及喷射软管与组件间的连接强度。

    试验时水温不应低于200C。压力测量仪的精度不应低于1. 6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求。

    试验时，先排除管中的气体，然后缓慢加压直至爆破。

7. 10.2 喷射控制阀试验

7. 10.2. 1 间歇喷射后的泄漏试验

    将推车式灭火器放人((20士5)℃环境中保持24 h以上，对于贮气瓶式的推车式灭火器，先打开贮气

瓶，但间歇喷射控制阀处于关闭状态，并在此温度环境下保持20 min，然后取出，在2 min内进行喷射，

当达到该推车式灭火器有效喷射时间的二分之一时，关闭间歇喷射控制阀，重新放人(20士5)℃环境中，

测出此时推车式灭火器的内压，过5 min后，再测量其内压，前后2次测出的压力差值应符合6.10.7.3,

压力测量仪的精度不应低于0.4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求。计时仪器的误差不应大于士。. 5 s

(60 min内)。

7. 10.2.2 喷射控制阀跌落试验

    将喷射控制阀以喷嘴向上、向下以及轴线水平三个位置，分别从1. 5 m高处自由地跌落到混凝土

等结实的地面上。然后检查外观，并用测力仪与喷射控制阀的开启机构连接，测得开启力。

7. 10.3 喷筒试验

7. 10.3. 1 喷筒挤压试验

    将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喷筒放置在((55士5)℃环境中18 h以上，取出后装配在已充装好的推车

式二氧化碳灭火器上，在阀门完全开启下进行喷射，然后，将喷筒水平地放置在试验平台上，在喷筒口端

上面放置重((25t0.2)kg，底面直径为50 mm的压块，挤压5 min,

7. 10.3.2 喷筒低温跌落试验

    将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喷筒放置在一50侣℃环境中保持24 h，取出后在1 min内试验，以喷筒顶

端向上、向下以及水平三个位置，分别从1 m高处自由地跌落到混凝土等结实的地面上。

7.们 操作力试验

    将推车式灭火器放人55劣℃环境中保持24 h，取出后在5 min内测定开启力，试验时，用测力仪与

推车式灭火器的开启机构连接，开启推车式灭火器，测得开启力。

    冲击最大能量3J是由一个圆柱体的钢锤获得，钢锤的直径为75 mm，重4 kg。该试验被放置在一

个能使钢锤从75 mm高度垂直自由落下的结构内部进行。冲击必须被施加在通常直接用来开启推车

式灭火器的位置上。

7. 12 保险装I解脱力试验

    将测力仪与推车式灭火器的保险装置相连接，拉脱保险，测得解脱力。

7. 13 塑料件试验

7.13.1 承受内压的塑料件试验

7.13.1.1 爆破强度

    按下列要求进行三个温度下的爆破试验:

    a) 将受内压的塑料件放人((2。士3)℃环境中24 h，并在此温度环境下进行爆破试验。试验用加压

        介质的温度不应低于200C。压力测量仪的精度不应低于1. 6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

        求。试验时，应以缓慢均匀的速率加压。

    b) 将受内压的塑料件放人(55士3)℃环境中24 h，并在此温度环境下进行爆破试验。试验用加

        压介质的温度不应低于200C。压力测量仪的精度不应低于1. 6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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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试验时，应以缓慢均匀的速率加压。

    c) 将受内压的塑料件放人(-20士3)℃或推车式灭火器最低使用温度(取低者)环境中24 h，并在

        此温度环境下进行爆破试验。试验用加压介质的温度不应低于((5士3) 0C。压力测量仪的精度

        不应低于1. 6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求。试验时，应以缓慢均匀的速率加压。

7. 13. 1.2 热空气老化试验

    将受内压的塑料试件放人(100士3)0C烘箱内，并保持180 d，然后再放人(20士3)℃环境中5h以

上。取出后进行检查，并按7. 13. 1. 1中a)的方法进行爆破试验。

7.13.1.3 紫夕卜线光老化试验

    将受内压的塑料试件放人紫外线光老化试验箱内，进行 500 h人工老化试验。然后再放人

(20士3)℃环境中保持5h以上。取出后进行检查，并按7.13.1.1中a)的方法进行爆破试验。该老化

试验箱的紫外线光是由采用两根竖直安装，直径为13 mm的碳电极棒产生。碳电极棒安装在一个直径

为787 mm、高450 mm并可旋转的金属筒中心。碳电极棒发出的电弧应被围在一个耐高温，且能滤光

的玻璃罩中。试样垂直安装在金属筒内壁，面向碳电极棒。金属筒围绕碳电极棒旋转，每分钟1转。同

时应有一个水喷淋系统，当金属筒旋转时，喷嘴喷出的水应使每个试样都能逐个喷到。每个工作周期为

20 min，其中3 min使试样既接受紫外线光的照射又接受水的喷淋;其余17 min使试样只接受紫外线

光的照射不接受水的喷淋。该旋转金属筒内空气温度为((63士5)0C,

7. 13.2 工作时受压的塑料件试验

7. 13.2. 1 姆破强度

    工作时受压的塑料件，其爆破强度试验方法按7. 13.1.1进行。

7. 13.2.2 热空气老化试验

    将塑料试件放人(100士3)℃烘箱中放置70 d，或在(87士3)℃空气中放置180 d，由制造厂选择。然

后取出进行检查，并按7.13.1.1中a)的方法进行爆破试验。

7. 13.2.3 紫外线光老化试验

    将塑料试件放人紫外线光老化试验箱内，进行500 h人工老化试验。然后再放人((2。士3)℃环境中

保持5h以上。取出后进行检查。紫外线光老化试验箱的要求和运行方法按7.13.1.3进行。

7. 13.3 塑料虹吸管试验

    将塑料虹吸管按制造厂规定安装在推车式灭火器上，并充入所用的灭火剂。然后放置在((9。士3)0C

环境中保持210 d，到期取出虹吸管;将完全浸没在灭火剂中的虹吸管部分切下一段宽13 mm的环形试

样，在垂直于轴线的方向进行拉力或环形压扁试验。

7. 14 压力交变试验

    将推车式灭火器的筒体安装在试验台上，试验台结构应保证推车式灭火器筒体不受外力。试验采用

液体作加压介质，其温度不应低于5 0C。压力测量仪的精度不应低于1. 6级，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的要求。

    试验压力从零到推车式灭火器规定的水压试验压力再回到零，每分钟循环6次，共1 000次。试验

后进行爆破试验 。

8. 1

8.2

8.3

检 验规则

  推车式灭火器应经制造厂技术检验部门检验，保证推车式灭火器质量符合本标准要求。

  产品进行型式试验、进出口检验及仲裁试验，应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产品的型式检验和逐批检验的抽样方法和判定原则应按附录B的规定进行。

标志和颜色

9. 1 颜色

    推车式灭 火器筒体的颜色推荐为红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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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标志

    推车式灭火器的标志可采用刻蚀金属铭牌或箍带、或压敏铭牌的形式系(或贴)在推车式灭火器的

筒体上，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推车式灭火器的名称、型号和灭火剂的类型;

    b) 灭火级别和灭火用途代码符号(见9. 4) ;

    c) 使用温度范围;

    d) 驱动气体名称和数量或压力;

    e) 水压试验压力;

    f) 生产连续序号;

    B) 生产年份;

    h) 生产厂名称或代号;

    1) 总质量;

    J) 操作说明;

    k) 再充装说明;

    1) 检查说明;

    m) 批准生产的标志。

9.2. 1 生产连续序号和生产厂的水压试验压力应被永久性地标志在推车式灭火器筒体上或一个不可

转换的铭牌上。

9.2.2 生产年份(或年份的最后2位数字)应被永久性地标志在推车式灭火器筒体上或一个不可转换

的铭牌上。在一年中最后3个月生产的推车式灭火器可以标志后一年生产的日期，而在一年中头3个

月生产的推车式灭火器可以标志前一年生产的日期。

9.2.3 如有多个分生产厂家生产的同一商标的推车式灭火器，则产品上的生产厂名称或代号应有识别

标志来区别具体生产的分生产厂。

9.2.4 总质量可以是确切的质量，或可以用公差表示的名义质量。该总质量应包括装配好的推车式灭

火器的所有配件的质量。

9.2.5 推车式灭火器用的贮气瓶应永久地标志有:空瓶质量、充装后的质量、被更换或重新充装后的质

量、生产厂名或代码和驱动气体的类型。如是外装式的贮气瓶，标志的信息可以采用移画印花法转印到

贮气瓶上。如是内装式的贮气瓶，标志的信息可以用模板印刷或打印在贮气瓶上。

9.2.6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应在瓶体肩部打钢印。钢印应明显、完整、清晰。钢印的字体高度:当钢

瓶外径小或等于70 mm时，为4 mm;当外径为70 mm-140 mm时，为 5 mm---7 mm;当外径大于

140 mm时，为不小于8 mm,钢印的字体深度为0. 3 mm-0. 5 mm;钢印的字体排列可呈扇面状排列，

如图2，也可在瓶肩部沿圆周线排列，各项目的排列应按图2中指引号为序。钢印标记应有下列内容:

    a) 二氧化碳化学符号CO:和以千克单位表示的灭火剂额定充装量值;

    b) 公称工作压力符号WP和以兆帕单位表示的压力值;

    c) 水压试验压力符号TP和以兆帕单位表示的压力值;

    d) 瓶体设计壁厚符号5和以毫米单位表示的瓶体设计壁厚值;

    e) 瓶体实测容积符号V和以升单位表示的瓶体实测容积值;

    f) 空瓶重量符号W和以千克单位表示的实测空瓶质量值;

    9) 制造年月;

    h) 瓶体编号;

    1) 制造厂代号或商标;

    j) 瓶体生产符合的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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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符号W尸和公称工作压力值; 6 符号 W和实测空瓶质量值;

    2 符号丁P和水压试验压力值; 7— 符号 V和实测容积值;

    3— 瓶体编号; 8— 符号 S和瓶体设计壁厚值;

    4- 瓶体生产符合的标准号; 9— 制造年月;

    5— 符号 c0:和额定充装量值; 10— 制造厂代号或商标。

                            图2 推车式二妞化碳灭火器钢印排列

9.3 操作说明

9.3. 1操作说明是为使用推车式灭火器和喷射灭火剂于火源所做出的必要的说明。

9.3.2 操作说明应面朝外，并且在推车式灭火器筒身上的覆盖面不大于120。弧度。说明所占有的最

小面积不应小于100 cm2 0
9.3.3 操作说明应如下安排:

    a) “说明”标题应在醒目的位置。字的最小高度为6. 0 mm。作为选择，在“说明”字义上可以加

        上“灭火器”等等修饰字;

    b) 操作说明应采用连续的象形画的形式表示。每个象形画可包括2个说明;

    c) 画面的顺序应能阐明推车式灭火器操作所必需的动作，可以增加些文字。画面应如下:

        — 解脱保险装置和取出喷管;

        — 对准推车式灭火器于火源，包括推荐的起始向火源喷射的距离;

        — 开始操作推车式灭火器的必要的动作;

        — 描述喷射灭火剂于火源的方法。

        用于画面内的字的高度不应小于5. 0 mm,

9.3.4 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应包含下列的警告或相当的警告:

    “警告:该浓缩的气体灭火剂当用于灭火时会产生有毒的副产品。由撤离和通风该区域来避免这些

物质的吸人。每个推车式灭火器不能使用于小于XXX立方米的狭小空间。”

9.4 灭火用途代码符号

9.4. 1 灭火用途代码符号应直接地标志在操作说明下面。每一个灭火用途代码符号的书写表达可包

括字母高度不小于1. 0 mm的代码部分，见图3所示。

9.4.2 灭火用途代码符号的尺寸不应小于16 mm X 16 mm(不包括边界)。

9.4.3 对适用于扑灭多种类型火的推车式灭火器，其适用的灭火用途代码符号应标志在推车式灭火器

上。对于一些推车式灭火器用于某类火会对操作者产生危险，因而不考虑使用于该类火时，其灭火用途

代码符号用红线从左顶角至右底角划去，并标志在推车式灭火器上。

9.4.4 生产厂名或贸易商名可标志在灭火用途代码符号下面，但不能包含任何其他信息(如地址或电

话号码)以致影响去注意这操作说明。

  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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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类火

普遇的固体材料火   B类火

可俗液体火

    C类火

气体和燕气火 火涉及到带电的电器 设备

                                      图 3 灭火用途代码符号

9.5 再充装说明

    在推车式灭火器的标志上应有包括“一经使用应立即再充装”或相当的声明。

    在推车式灭火器上的再充装说明应阐明:再充装的灭火剂和质量，驱动气体压力或一个已符合要求

充装的贮气瓶或钢瓶的应用;提及应采用生产厂规定的再充装推车式灭火器的要求和技术的维修说明;

在再充装的推车式灭火器上只能使用生产厂的替换件。另外，作为替代该详细的再充装说明，则可以指

示用户返回推车式灭火器到销售点或生产厂去再充装，并可以写上“根据维修手册xxxx号返回委托

的充装点作再充装”等类似的字句。

9.6 检查说明

    检查说明应阐明:经检查应保证推车式灭火器:

    a) 保险装置应没有损坏或遗失;

    b) 充装有灭火剂(用称重或提起来检查);

    c) 没有明显的损坏、腐蚀、泄漏或有喷嘴堵塞等现象;

    d) 压力指示器应指示在工作压力范围内或相应的位置。

10 手 册

10. 1 使用者手册

    每具推车式灭火器应提供一份使用者手册。手册应包含对推车式灭火器的安装、操作和检查所必

要的说明、警告和提示。对推车式灭火器的维修和再充装应提示用户阅读该生产厂的维修手册。
                                                                                                                                                            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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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维修手册

    生产厂应为每种类型的推车式灭火器备有一份维修手册。当用户要求时它应可以被得到。手册应

包含 :

    a) 必要的说明、警告和提示、维修设备的说明，以及推荐维修的说明;

    b) 提供所有可替换部件的一览表;

    c) 指明配在推车式灭火器上的压力指示器不能用作充压时的压力计量仪器，如充压用的压力源

        是一个高压气源，则应使用减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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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灭火荆代号和特定的灭火荆特征代 号

各种推车式灭火器的灭火剂代号和特定的灭火剂特征代号见表A.

表 A. 1_

分类 灭火剂代 号 代号含 义 特定的灭火剂特征代号 特征代号含义

推车式水基

型灭火器

S
清水或带添加剂的水，但不具有

发泡倍数和25%析液时间要求

          AR

(不具有此性能不写)

具有扑灭水溶性液体燃

料火灾的能力

P

泡沫灭火剂，具有发 泡倍数和

25%析液时间要求。包括:P,

FP,S,AR,AFFF和 FFFP等灭

火剂

          AR

(不具有此性能不写)

具有扑灭水溶性液体燃

料火灾的能力

推车式干粉

  灭火器
F

干粉灭火 剂。包括:BC 型和

ABC型干粉灭火剂

          AEC

(BC干粉灭火剂不写)

具有 扑灭 A类 火灾的

能力

推车式二氧

化碳灭火器
T 二氧化碳灭火剂

推车式洁净

气体灭火器
J

洁净气体灭火剂。包括:卤代烷

烃类气体灭火剂、惰性气体灭火

剂和混合气体灭火剂等

示例 :

型号:MPTZ/AR45 含义:45 L推车贮压式抗溶性泡沫灭火器。

型号:MFT/ABC20 含义:20 kg推车贮气瓶式ABC干粉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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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推车式灭火器检验规则

B.1 型 式检验

B.1.1凡遇下列情况之一者，须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前;

    b) 停止生产一年以上又恢复生产;

    c) 产品的设计、结构、工艺或材料有较大改变时。

B. 1.2检查批应满足样本的要求。

B.1.3 型式检验项目、样本大小、试验方法和判定依据按表B. 1规定。

B. 1. 4 若所有检验组中均未发现不合格，则判该型式检验合格;任何检验组中出现不合格，则判该型

式检验不合格，不得投人批量生产，不得投人使用。

B. 1. 5 若初检查判为不合格，则生产方应根据样本单位的不合格进行分析，找出造成不合格的原因，

并对不合格单位产品通过筛选或返工后，才能再次提交检验，重新报检时，要附返工记录。复检项目可

按初检查时造成不合格的项目及相关项目进行，样本大小、试验方法和判定依据按表B. 1规定。若所

有复检项目中均未发现不合格，则判该型式检验合格;任何复检项目中出现不合格，则判该型式检验不

合格。在一般情况下，该批不再接受提交型式检验。

B.1.6 推车式灭火器用的低压筒体(或高压瓶体)型式检验应符合6. 10. 1. 1,6. 10. 1. 3,6. 10. 1. 4和

6. 10.2-

B. 2 逐批检验

B. 2. 1 经型式检验后，且稳定连续生产的推车式灭火器作成批出厂或人库时的产品质量的验收抽样

检验。

B. 2.2 样本在检查批为不大于500具的一批单位产品中随机抽取

B. 2. 3 逐批检验项目、样本大小、试验方法和判定依据按表B. 1规定。

B. 2. 4 若所检的检验组中均未发现不合格，则判该检查批合格;若所检的任何检验组中出现不合格，

则允许针对不合格项目，在同检查批中按表B. 1规定的样本大小加倍随机抽样，再进行检验，试验方法

和判定依据仍按表B. 1规定。若所有复检项目中均未发现不合格，则仍判该检查批合格;任何复检项

目中出现不合格，则判该检查批不合格，应拒绝出厂或人库。

B. 2.5 对于被判为不合格的批，应对该批单位产品逐只返检或返工，剔除不合格品后，允许再次提交

检验。再次提交的检查批的检验项目为逐批检验项目，样本大小按表B. 1规定的样本大小加倍随机抽

取，试验方法和判定依据仍按表B. 1规定。若所检的检验组中均未发现不合格，则判该检查批合格;若

所检的任何检验组中出现不合格，则判该检查批不合格，应拒绝出厂或人库。

B. 2. 6 推车式灭火器用的低压筒体(或高压瓶体)逐批检验应符合 6.10.1.1,6.10.1.3,6.10.1.4和

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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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检验组 检验项 目
样本大小

  (具 )

      检验类型

，式检验}逐批检验-
试验 方法 判定依据

1
  充装密度和充装误差

有效喷射时间和喷射距离
2 ,/ J 7.1. 1

5. 3. 1, 5. 3. 2,

      6.2

2 使用温度范围内的喷射性能 2 J 7.1.2 6.3

3 间歇喷射性能 1 J 7. 1. 3 6.4

4 灭 A类火的性能 3 J 7. 2 6. 9. 1

5 灭 B类火的性能 3 J 7.3 6.9. 2

一 J 7.4.1 6.5.1

6 密封性能一 ，压法 2 J 7,4.2 6.5.2

一 浸水法 J 7.4.3 6. 5. 3

7 行驶 性能 1 寸 7.5 6. 6. 3

8 外部腐蚀性能 1 J 7.6. 1 6. 7.1

9 内部腐蚀性能 1 J 7. 6.2 6. 7.2

10 电绝缘性能 2 J 7. 7 6. 8

11 器头、阀门和瓶口 2 J 7.8 6. 10. 3

12 超压保护装置 2 J 7. 9 6. 10.4

13
    喷射软管长度侧量

喷射软管的爆破(20士5)c
2 J

7.10.1.1,

7. 10. 1.2

6. 10. 7, 1,

6. 10.7. 2

14 喷射软管的爆破(55士5)'C 2 J 7. 10.1.3 6. 10.7. 2

15 朴漂}k41'}t}2 了
7.10.2. 1,

7.10.2.2

6. 10. 7.3,

6. 10. 7.4

16 喷筒一瓦YfFFARAM 2 了
7.10.3.1,

7. 10. 3,2
6. 10. 7. 6

17 操作力 1 寸 7. 11 6. 10.8

18 保险装置解脱力 2 J ,/ 7. 12 6. 10. 9

19 塑料件 各 2 J 7. 13 6.11

20 标志 s J 丫 目测 9

21 筒体交变 2 了 7. 14 6.10. 1.2


